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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 105年第 3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9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健保署臺北業務組壽德大樓 9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許昌街 17號 9樓） 

主席：林組長麗瑾、彭主任委員瑞鵬                        記錄：黃湘婷 

出席單位及人員： 

一、 共管會議委員 

（一） 臺北區委員會  

王副主任委員維昌、周副主任委員慶明、張副主任委員志華(請假)、 

黃副主任委員宗炎(請假)、黃副主任委員振國(賴明隆代)、王委員三郎、 

林委員應然、石委員賢彥(請假)、吳委員梅壽、李委員光雄、李委員偉華、 

林委員華貞、張委員甫行、張委員孟源、張委員朝凱(請假)、陳委員建良、

詹委員前俊、趙委員堅、劉委員家正、賴委員明隆(林育正代)、顏委員鴻

順、謝委員坤川 

（二） 健保署臺北業務組  

李參議純馥(請假)、張專門委員照敏、吳專門委員科屏、林科長照姬、 

許科長忠逸(請假)、余科長正美、賴複核視察香蓮、陳複核視察佳呅、 

王複核視察珮琪、徐複核視察麗滿(請假)、徐專員梓芳、范專員貴惠 

（三） 列席單位及人員 

醫療費用二科  溫牡珍、李珮君、陳邦誠、林耘樞、黃湘婷 

醫療費用四科  王玉緞 

醫務管理科  陶昱均 

臺北分會  黃琴茹、何怡璇 

新北市醫師公會  林震洋 

   

 



2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105年第 2次共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說明： 

案號 決議（結論）事項 辦理情形 追蹤建議 

報告案 

第三案 

(一)請臺北業務組分析 105

年第1季皮膚科平均每件醫

療費用成長原因。 

詳報告案第二案簡報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報告案 

第三案 

(二)請臺北分會先進行精

神科費用分析，如有建議之

管控方式，請提共管會議討

論。 

臺北分會於 105年 8月

23日函請全聯會協助

統計臺北區基層院所

申報精神科費用之相

關資料供參。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臨時 

報告案 

第一案 

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協助轉

知會員，如有資訊技術問

題，可洽詢本署「資訊技術

諮詢服務」服務專線。 

臺北分會已於 105年 8

月 22日提供給各縣市

醫師公會健保署「資訊

技術諮詢服務」服務專

線與電子郵件地址，並

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協

助轉知會員。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討論案 

第三案 

提升全民健保醫療服務專

業審查品質，為本署與醫界

共同目標，本案由臺北業務

組及臺北分會共同研議實

務運作方式。 

詳討論案第二案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結論：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 

結論：下列一及二項提 105年第 4次共管會議討論事項： 

一、 復健科及復健 2科費用申報及成長分析、專案管理成效及專業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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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疑義。 

二、 皮膚科液態氮立意抽審審查結果。 

三、 俟西醫基層專業審查雙審方案及回推方式確定後，進行相關分

析，研議 106年專業審查執行方式。 

 

第三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本組「104 年西醫基層總額整體性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未達參考

值指標項目，請協助輔導會員。 

說明： 

一、 本業務組之「就診後同日於同院所再次就診率」之指標值為

0.33%，未達參考值(參考值<=0.22%)(詳附件 1)。 

二、 經分析本業務組高於指標值之西醫基層院所共計 213家院所，針

對本項指標之再次就診率>3%院所，進一步分析同院同日同醫師

看診>=2次院所計 23家，其中個案數>10人之 3家院所，經請院

所確認結果，均為誤報費用，已辦理診察費核扣。 

三、 請協助輔導會員，同日 2次以上門診，如由同一醫師診療者，以

合併申報為原則，並請勿重複申報診察費。 

結論：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

第一節基本診察費通則，預防保健服務視病情需要，由同一診治

醫師併行其他一般診療，不得另外申報診察費；由同一醫師診療

之同日兩次以上之門診相同病情案件，限申報門診診察費一次。 

二、 上開規定請臺北分會轉知會員，辦理情形並請副知臺北業務組。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四科 

案由：有關本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適用類別以外項目審查

作業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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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署 104年 12月 2日健保醫字第 1040034297號函辦理。 

二、 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一部總則第

4點規定，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其專任醫師專長、設備及地

區需要性，從事適用類別以外之診療項目時，得定期向保險人申

請核可適用。請各組依審查表格式(詳附件 2)辦理相關作業事宜。 

三、 查 104年 8月 20日本署西醫基層總額研商會議決議，研訂上開

審查表，並請各分區業務組依審查表格式配合辦理相關作業事

宜，該作業規定：「2位審查醫師審查結果不一致時，提該分區審

查組組長或共管會議討論」。惟西醫基層臺北分會審查組組長非

現任審查醫藥專家，如有二審意見不一需提共管會議討論，礙於

共管會議每季召開一次，提會討論恐延宕時效。         

四、 本案作業疑義經報署釋示，回復略以：如欲修改審查表，須先與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臺北分會討論，再函請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出建議。 

五、 建議修訂審查表備註※兩位審查醫藥專家審查結果不一致時，洽

第三位專家意見並採多數決。 

決議：「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適用類別以外項

目審查作業，若兩位審查醫藥專家審查結果不一致時，提共管會

議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臺北業務組與臺北分會共同處理西醫基層醫事服務機構陳情案

件之作業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5年 6月 17日第二次共管會議討論案第三案決議辦理。 

二、 臺北業務組近期接獲院所申訴有關專業審查案件如下： 

(一) 復健科： 

1. 復健治療不可同時申報藥品之依據? 

2. 要求院所檢附「CVA證明文件」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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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審時須檢附「復健治療人員排班表」之法源依據？ 

4. 物理治療 6次療程申報 1次中度+中度治療、5次簡單+中         

度治療，不知為何被改支？ 

(二) 耳鼻喉科：已檢附檢查報告，為何以核減代碼 0102A+0432A 

 核刪？ 

(三) 精神科：審查醫師恐非小兒精神科專長，不瞭解特殊治療方式。 

(四) 外科：審查醫師恐非乳房外科專科，誤以為檢查比率過高而 

 核刪。 

(五) 其他： 

 因落入「專業審查核減率>20%」抽審指標院所表達強烈不滿，   

 建議本項指標核減率之計算應俟申復或爭審結果再認定。  

三、 院所訴求摘要如下：  

(一) 審查核刪理由應明確，應於法有據。 

(二) 審查指標應清楚載明，勿讓外界誤會或猜測。 

(三) 專業審查應尊重次專科或特殊專長醫師之專業。 

(四) 要求合理解釋、免予抽樣或逕予補付。 

四、 為提供「西醫基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申訴(陳情)

案件之意見表達管道，建立處理及輔導作業，爰訂定「臺北業務

組與臺北分會共同處理西醫基層醫事服務機構陳情案件之作業

原則」(詳附件 3)，必要時邀集臺北業務組、臺北分會派代表或

與申訴(陳情)人共同協商，以即時回應申訴(陳情人)訴求，建立

共同管理機制。 

決議： 

一、 依「臺北業務組與臺北分會共同處理西醫基層醫事服務機構陳情

案件之作業原則」辦理。 

二、 本案臺北分會聯絡窗口：張孟源組長及臺北分會會務人員。 

 

第三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自 104年 9月(費用年月)起經勞保局審定不給付之職災案件符合



6 

 

健保給付規定之費用改按逕轉健保給付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3年 12月 26日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 103年第 4次共管會

議決議，西醫基層經勞保局審定不給付職災案件之審查作業方

式：「103年起全數逕予核減，由院所改按健保案件補報，並依規

定全數送審」。 

二、 103年 1月迄今本轄區西醫基層勞保局審定不給付職災案件統計

如下：  

(一) 103年 1~12月：749家、16,012件，醫療費用 1,494 餘萬。 

(二) 104年 1~8月：509家、11,488件，醫療費用 1,048 餘萬點。 

三、 考量上開案件多，為簡化雙方行政作業，自 104年 9月(費用年

月)起勞保局審定不給付職災案件，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之費用改

按逕轉健保給付。 

四、 定期將勞保局審定不給付職災案件之院所統計資料，提供西醫基

層臺北分會輔導會員，請確實依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規定申報

費用，不符相關規定者請勿以「B6」案件申報；另原按季提供經

勞保局審定不給付之醫療點數或件數前 10名院所名單則不另提

供。 

決議：請臺北業務組依該類案件申報現況進行分析，並研提費用審查

原則，提 105年第 4次共管會議討論。 

 

臨時討論事項第一案                提案單位： 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建請討論「申報復健治療院所檢送抽審案件時，併檢送當月復健

人員排班表」之必要性。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5年 8月 29日臺北分會 105年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臺北區 105年第二次共管會議決議，105年 6月份(費用年月)起

申報復健治療院所檢送抽審案件時，併檢送當月份之「復健治療

人員排班表」。 



7 

 

三、 若診所班表非健保合約中規定之審查需備項目，應取消此不合理

之規定。 

四、 請健保署臺北業務組以個案而非通案辦理，僅就有異常的院所於

抽審時提供復健人員排班表。 

臺北業務組說明： 

一、 本案係於本(105)年第 2次共管會議決議，自 105年 6月份(費用

年月)起僅針對執行復健治療之「抽審院所」，請於檢送抽審案件

時，併檢送當月份之「復健治療人員排班表」。 

二、 改以「異常」的院所提供復健人員排班表，院所如被定義為「異

常的院所」恐引起院所反彈。 

決議：本案改以依審查醫藥專家意見，專審必要時再請院所檢送復健人

員排班表供審查參考。 

 

臨時討論事項第二案                提案單位： 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建請討論大外科審查醫藥專家共識案。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5年 4月 8日召開之審查醫師業務說明會暨共識會議

中，大外科之二點建議，經 105年 8月 29日臺北分會 105年第

二次會議通過，提請共管會議討論。 

(一) 內痔結紮，業務組提供過去該病人一年之結紮資料。 

(二)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

查注意事項之外科審查注意事項第三十八點： 

(三十八)內痔結紮手術（74417C）之審查原則： (101/5/1) 

1. 應檢具手術同意書及正式手術記錄。 

2. 施行內痔結紮手術兩次時間至少應間隔二星期以上。 

3. 一年內（自第 1次施行時間起算）最多不超過四次，仍有反覆

發作者，應評估是否接受手術切除。 

4. 刪除(101/5/1)。 

(三) 復健 2希望全由骨科醫師審查（或明訂審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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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業務組說明： 

一、 內痔結紮手術(74417C)相關說明如下： 

因各院所申報時點不同，於送核費用之樣本中篩選內痔結紮手術

（74417C）之個案，統計過去一年申報資料，恐將影響核付時效，

建議以定期回溯性專案方式，統計資料併院所病歷相關資料可完

整呈現個案整體治療狀況。 

二、 復健 2由骨科醫師審查相關說明如下： 

(一) 本案係依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歷次提案辦理： 

1. 100年第 1次共管會議決議，自 100 年 4 月份（費用年月）起，

將非復健科（申報科別）申報復健治療樣本案件占總抽審件數

>70%院所，改分送復健科審查。 

2. 101年第 2次共管會議決議，自 101年 6月（費用年月）起，修

訂改分送復健科審查條件為「非復健科（申報科別）申報復健

治療之樣本案件占總抽審件數>50%之院所」。 

3. 103年第 3次共管會議決議，自 103年 9月份(費用年月)起，非

復健科（申報科別）申報復健治療之樣本案件回歸院所原申報

之就醫科別審查，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應送復健科會審： 

(1) 復健醫令點數≧100萬點，或 

(2) 復健醫令點數 50萬點~100 萬點且復健治療之樣本案件占總

抽審件數>50%。 

(二) 按復健 2非僅限骨科，尚包括神經科、神經外科、整型外科、

疼痛科、脊椎骨科，故建議依原規定以院所之「申報科別」送專

業審查。 

決議： 

一、 請臺北業務組自 105年 10月(費用年月)起，提供內痔結紮手術

(74417C)樣本案件之個案，最近一年跨院所(含西醫醫院及西醫基

層)內痔結紮手術統計資料，供審查醫藥專家參考。 

二、 復健 2科送專業審查原則，併報告案二提 105年第 4次共管會議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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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討論事項第三案                提案單位： 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醫師的診察費給付方式以一點一元的給付原則。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5年 8月 29日臺北分會 105年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診察費一點一元後對各科之診療費及整體點值之影響，請參附件

4。 

臺北業務組說明：點值保障方案援例皆是由「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

額研商議事會議」討論後，報健保會報告後據以施行。 

決議：本案請臺北分會提「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研商議事會議」

討論，繼續努力爭取。 

 

臨時討論事項第四案          提案單位：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有關專業審查醫師建議實地審查 oo婦產科診所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署 105年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任契約第二條履約標

的(一)、2、(3)規定：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實地審查暨輔

導作業原則」，研訂醫療服務實地審查計輔導作業原則，經機關同

意後，據以辦理。另依前開實地審查暨輔導作業原則五、實地審

查及輔導對象：(一)經由檔案分析或專業審查建議需實地審查或

輔導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品質者。 

二、 因本案事涉醫療作業及病歷紀錄品質等專業認定，依上開實地審

查及輔導作業原則，擬請臺北分會提供實地審查之審查重點並推

派醫師陪同，進行實地審查與輔導。 

決議：本案確有實地審查之必要，如有需要，臺北分會將推派代表，陪

同臺北業務組進行實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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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業務組與臺北分會共同處理 

西醫基層醫事服務機構陳情案件之作業原則 

一、目的： 

    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以下簡稱臺北業務組)及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臺北分會(以下簡稱臺北分會)，為提供

「西醫基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下簡稱西醫基層診所)醫療服務審查申訴(陳

情)案件之表達管道，建立處理及輔導機制，共同研議方案，以減少爭議，爰訂

定本作業。 

二、受理方式： 

1. 臺北業務組：西醫基層診所醫師親自到組、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 

2. 臺北分會：西醫基層診所填寫「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基層醫

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臺北分會基層診所申訴(陳情)單」(簡稱申訴陳情單)，

交由臺北分會會務人員受理。 

三、受理窗口： 

1.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院所經辦人員。 

2. 臺北分會：會務人員。 

四、處理流程： 

1. 臺北業務組同仁接獲西醫基層診所申訴(陳情)案後，錄案辦理。 

2. 臺北業務組或臺北分會接獲西醫基層診所申訴(陳情)案後，於 48小時內回

復申訴(陳情)人已收案。 

3. 臺北業務組受理之案件如涉及專業審查結果不服案件，填寫申訴陳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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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請臺北分會處理。必要時，邀集臺北業務組、臺北分會代表或陳情人共

同協商，臺北分會至少需有該案所屬之專科醫師 1名與會。 

4. 受理後一個月內將結果回復申訴(陳情)院所。 

五、本作業流程圖如下：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陳情)

臺北業務組受理
錄案辦理 臺北分會受理

1. 48小時內回覆申訴(陳情)人已收案。
2.依申訴(陳情)性質，陳報審查組、品
質資訊組或法規會務組組長、執行秘
書與主任委員。

1.48小時內回覆申訴(陳情)人已收案。
2.依申訴(陳情)性質，由臺北業務組主
責科室，陳報專門委員、副組長、參
議暨組長。

涉及專業審查結果不服之部分，
填寫申訴陳情單，

轉請臺北分會處理，雙方建立窗口。
副知臺北業務組

必要時，邀集臺北業務組、
臺北分會代表或陳情人共同協商。

受理後一個月內，由臺北業務組將
結果回復申訴(陳情)院所，

涉及專審之案件另副知臺北分會。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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